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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财政部行政处罚决定书 

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结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凯龙”）于2024

年4月12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财政部行政处

罚决定书》（财监法[2024]73号、财监法[2024]74号、财监法[2024]75号），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 

当事人：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车建兴、席世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财政部组织检查组对公司会计信息

质量展开了检查。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和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美凯龙所属子公司杭州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杭州市古

墩路701号的房产，因集体土地政策原因，至今未办妥产权。根据美凯龙（乙方）

与杭州紫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甲方）签订的《房屋预约转让、租赁协议》中“乙

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所认购的本协议房产或本协议项下之权益以任何方式转

让给第三人（乙方指定的控股子公司除外），否则，视为乙方违约。但本协议另

有约定的除外”条款约定，该房产不能单独出售，不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

——投资性房地产》明确要求的“投资性房地产应当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的条

件，不应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美凯龙所属子公司红星美凯龙环球（北京）家具建材广场有限公司名下坐落

于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1号院的房产，土地性质为科研用地，该房产不能单独出

售，不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明确要求的“投资性房地

产应当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的条件，不应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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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实，有检查报告、检查工作底稿、当事人签证和反馈意见等相关证据

予以证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企业

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二条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财政部决定给予美凯龙

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美凯龙原单位负责人车建兴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

罚；给予美凯龙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席世昌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 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中对上述相关事项进行了

追溯调整，并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司于2024

年4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更正后的2022年年度及2023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的议案》。

具体更正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的公告》（编号：2024-021）及于2024年4月16日披露的《公司2022年年度

及2023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更正后）》。 

三、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公司已就相关事项进

行了更正，对公司不会产生进一步影响。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6 日 


